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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與優採購辦法、績效公式說明及實例

主講人：張錦川、陳怡婷、陳照烱

110年度優先採購教育訓練暨優採廠商聯合展覽說明會

主辦機關：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公益CEO協會
協辦機關：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宜蘭縣政府

社會局、桃園市政府社會局、新竹市政府社會局、臺
中市政府社會局、雲林縣政府社會處、臺南市政府社
會局、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花蓮縣政府社會處、臺東
縣政府社會處、金門縣政府、澎湖縣政府社會局(註：
依說明會日期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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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失案例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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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照顧身心障礙弱勢族群，不遺餘力：身障廠商生
產之產品及服務可獲得更多銷售及服務機會。
身權法第69條規定之「優採辦法」：運用政府機關行
政採購資源，達成照顧與支持之政策；促進身心障礙
者就業、自力更生。
義務採購單位：全國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
事業機構及接受政府補助之機構、團體、私立學校等
單位，應落實優先採購，熟悉優採平台之操作、填報
數據。

註：1.身權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2.身障廠商：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團體及庇護工廠。3.優採辦法：優先採購身心障
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4.優採平
台：優先採購網路資訊平台。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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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權法

優採辦法

政府採購法

第22條第1項第12款
購買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或
受刑人個人、政府立案之原
住民團體、監獄工場、身心
障礙福利機構或團體慈善機
構及庇護工場所提供之非營
利產品或勞務。

物品：包括食品、手工藝品、
清潔用品、園藝產品、輔助器
具、家庭用品、印刷品及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項目。
(第3條第1項)

服務：包括清潔服務、餐飲服
務、洗車服務、洗衣服務、
客服服務、代工服務、演藝
服務、交通服務及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項目。
(第3條第2項)

靈活運用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
招標辦法」第2條：未達公告金
額採購之招標，其金額逾公告
金額十分之一者，得以下列方
式之一辦理：…。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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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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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項目分類一覽表
110年10月4日衛授家字第110076013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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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項目分類一覽表
110年10月4日衛授家字第110076013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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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項目分類一覽表
110年10月4日衛授家字第110076013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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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項目分類一覽表
110年10月4日衛授家字第1100760136號函

註：1.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項目分類修正對照
表。2.商品名稱，依平台系統登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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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採簡介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指依本法第62條、第63條
許可設立或公立、公設民營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業
務之機構(以下簡稱機構)

身心障礙福利團體：指依法立案，其章程明定
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業務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
人(以下簡稱團體)。

庇護工場：指依本法第35條許可設立或接受委
託辦理庇護性就業服務之機構、團體或學校。1

2

優採辦法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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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

「身權法」第69條：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團體、庇護工場，所生產之物品及其提
供之服務，於合理價格及一定金額以下者，各級政府機關、
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及接受政府補助之機構、團體、私
立學校應優先採購。(第1項)
各級主管機關應定期公告或發函各義務採購單位，告知前項
物品及服務，各義務採購單位應依相關法令規定，採購該物
品及服務至一定比率。(第2項)
前二項物品及服務項目、比率、一定金額、合理價格、優先
採購之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3項)

施行細則第22條：主管機關依本法第69條第2項規定定期公
告或發函各義務採購單位，至遲應每6個月1次。

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

優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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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中央：衛生福利部。直轄市：直轄市政府。縣
(市)：縣(市)政府。(第1項)

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劃分(第2項)：計17款
主管機關：身心障礙者人格維護、經濟安全、照顧支持與
獨立生活機會等相關權益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第
1款)

勞工主管機關：身心障礙者之職業重建、就業促進與保障、
勞動權益與職場安全衛生等相關權益之規劃、推動及監督
等事項。(第4款)

採購法規主管機關：政府採購法有關採購身心障礙者之非
營利產品與勞務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第13款)

其他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措施：由各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職權規劃辦理。(第17款)

「身權法」第2條： 優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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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

第2條：身障廠商

合理價格
指訂有底價且合於底價以內或
經評審委員會、採購評選委員
會，或無評審委員會、採購評
選委員會者，由義務採購單位
認定其價格合理者。

比率計算
指義務採購單位採購第3條第
1項、第2項所定物品及服務
項目，由機構、團體或庇護
工場承包或分包之年度金額
累計占該單位年度採購該物
品及服務項目金額之比率。

義務採購單位
訂定合理價格時，得考量機構、
團體或庇護工場營運成本之因素。

A+B
A+B+C

×100％

A：身障廠商成交金額。B：經公告或議價，未與身障廠商成交金額。C：
不經優先採購程序成交金額。第3條：一定比率為5％(第9條每2年檢討之)

第3條：一定金額
為新臺幣100萬元

第3條：接受政府補助之機構、團體或私立學校，指補助金額占該次採
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新臺幣100萬元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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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

第97條：接受政府補助

之機構、團體、私立學

校無正當理由違反第69

條第2項規定者，由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

臺幣2萬元以上10萬元

以下罰鍰。

第102條：公務員執行
職務有下列行為之一
者，應受懲處：一、
違反第16條第1項規定。
二、無正當理由違反
第38條第1項、第67條
第1項、第68條第1項
或第69條第2項規定。

第104條：本法所定罰則，除另有規定者
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罰之。

優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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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與優採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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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關於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12款之執行疑義。
說明：
一、復貴府109年4月7日新北府工採字第1093213647號函。
二、來函說明四、(一)，按本會89年6月16日(89)工程企字第89014944號函略

以：「......『非營利產品或勞務』之認定，可參考營業稅法第八條對
於免徵營業稅之貨物或勞務之規定辦理。」；另本會91年9月2日工程企
字第09100377770號函說明二揭示本會未曾主張「若非屬…免徵營業稅範
疇，即屬營利行為。」；說明三並載明：「......如何認定個人提供之
產品或勞務屬『非營利』性質乙節，機關以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或受刑
人個人為採購對象，且採購其自製、加工或提供智慧或勞力之產品或勞
務，如係扶助弱勢者，以培養或維持其基本生活之目的者，可認定為符
合本法第22條第1項第12款之規定。」

三、來函說明四、(二)，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4條第2項規定：「各級
勞工主管機關對於具有就業意願，而就業能力不足，無法進入競爭性就
業市場，需長期就業支持之身心障礙者，應依其職業輔導評量結果，提
供庇護性就業服務。」另依同法第35條第5項授權訂定之「身心障礙者庇
護工場設立管理及補助準則」第3條規定：「本準則所稱庇護工場，指依
本準則設立，提供年滿15歲，符合本法第34條第2項之身心障礙者庇護性
就業之機構。」爰機關向「庇護工場」採購其自製、加工或提供智慧或
勞力之產品或勞務，如係扶助弱勢者，以培養或維持其基本生活之目的
者，可認定符合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12款規定。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9年5月12日工程企字第109000823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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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
及服務辦法」第6條「義務採購單位對機構、團體、庇護工場
承包或由非機構、團體、庇護工場廠商所分包提供之物品及
服務，經查獲非由身心障礙者生產、提供或以進貨轉售方式
供應或冒用機構、團體、庇護工場名義參與投標、訂約或履
約者，應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函送主管機關列為違規機構、
團體、庇護工場名單；其履約保證金不予發還。必要時，並
得採契約規定之其他措施。(第1項)。前項規定應載明於契約
中。(第2項)。」

工程會投標須知範本第71點「依採購法第65條及採購法施行
細則第87條之規定，本採購標的之下列部分及依其他法規規
定應由得標廠商自行履約之部分，不得由其他廠商代為履行
(視個案情形於招標時勾選；以現成財物供應或無者免填)：
(視個案情形於招標時勾選；以現成財物供應或無者免填)：
(1)主要部分為： 。(2)應由得標廠商自行履行之部分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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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一：
 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

辦法」與「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所列機構、團體或庇護
工場如何區分及認定？

「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
物品及服務辦法」係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第69條訂定，本辦法第2條所列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團體或庇護工場皆係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相
關規定設立，惟本辦法第3條規定，前2項所定物品
之生產及服務之提供，應由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
之身心障礙者為之，身心障礙者並應參與生產或服
務流程。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不得以進貨轉售方
式販售物品，並應達到量產及持續提供服務，且其
品質須符合採購單位要求。

內政部97年12月11日內授中社字第097071626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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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二：
機關辦理位於原住民地區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應如何辦理
招標，以符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69條及原住民族工作
權保障法第11條規定？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69條及優先採購身心障

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機關

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所生產之物品

及提供之服務項目(以公告之項目為準)，由身障廠商承

包或分包之年度金額累計，須占該機關年度採購該物品

及服務項目金額之比率達5％以上。

而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1條規定，機關辦理

位於原住民地區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除符合原民法施

行細則第9條原住民個人、機構、法人或團體無法承包之

情形外，應由原住民廠商承包。

工程會98年8月31日工程企字第0980038731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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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為協助青年創業者、社會企業、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團體
或庇護工場參與政府採購，特臚列政府採購法相關彈性機
制如說明。

說明：
一、為協助旨揭業者參與政府採購，機關得按實際需要，依採購

法規定之彈性機制，向旨揭業者採購品質符合機關需求且
價格合理之產品或勞務。例如：

(一)公告金額(新臺幣100萬元)以上之採購，機關得依採購法第
22條第1項第12款規定採限制性招標，購買身心障礙者、身
心障礙福利機構、慈善機構所提供之非營利產品或勞務。

(二)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機關依採購法第23條及本會訂定之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向旨揭業者採購
之作業方式如下。但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另依採購法第23
條訂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4年6月1日工程企字第10400173260號
根據政府採購法 第二十三條 第四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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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逾新臺幣10萬元而未達新臺幣100萬元者：
(1)依本辦法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如有符合採購法第22條第1項

第1款至第15款情形之一者，得採限制性招標。依採購法施行
細則第23條之1規定，由機關需求或承辦採購單位，就個案敘
明符合各款之情形，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後辦理。
其得以比價方式辦理者，優先以比價方式辦理。

(2)依本辦法第2條第1項第2款及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16款規定，
由機關需求、使用或承辦採購單位就個案敘明不採公告方式辦
理及邀請指定廠商比價或議價之適當理由，簽報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員核准後採限制性招標，免報經主管機關認定。其得以
比價方式辦理者，優先以比價方式辦理。(107.3.8修訂)

2.屬新臺幣10萬元以下者：依本辦法第5條之規定，得不經公告程
序，逕洽廠商採購。

二、另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69條及「優先採購身心障
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規定，機
關辦理未達100萬元之採購，於合理價格應優先向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或團體、庇護工場採購，且須達到一定比率，本會103
年2月26日工程企字第10300033210號函已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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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

第6條：
對機構、團體、庇護工場承包或由非機構、團體、庇護工

場廠商所分包提供之物品及服務，經查獲非由身心障礙者生產、
提供或以進貨轉售方式供應或冒用機構、團體、庇護工場名義
參與投標、訂約或履約者，應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函送主管機
關列為違規機構、團體、庇護工場名單；其履約保證金不予發
還。必要時，並得採契約規定之其他措施。

前項規定應載明於契約中。

義務採購單位：採購作業

第7條：採購時，應查驗機構、團體、庇護工場相關
證明文件；必要時，得向主管機關查證，主管機關應
提供必要之協助。

履約管理

投標廠商基本資格(採購法第36條)

投標廠商基本資格(採購法第3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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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

第3條：物品生產、服務提供

應由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之身心障礙者，在其所屬
依法立案或指派服務之場所為之，並參與生產或服務
流程，不得以進貨轉售方式販售商品，並應達到量產
及持續提供服務，且其品質須符合採購單位要求。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依本法規定，定期審核機
構、團體、庇護工場增列或
更新之物品及服務項目，公
告於各該主管機關網站及彙
送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為瞭解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
體及庇護工場之生產情形，應
定期派員查核及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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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桃園市溫暖關懷協會」承包優先
決標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
之採購案，卻僱用非身心障礙者從事清潔服
務，經催告仍未於期限內改善，依優採辦法
第3條第3項及第6條之規定，註銷優採廠商資
格。發布日期：2020-12-08依桃園市政府社
會局109年12月2日桃社障字第1090105414號
函辦理。廠商資格註銷日期：109年12月2日。

高雄市「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殘障人協會」未
配合優先採購查核作業，依優採辦法第3條規
定，註銷優採廠商資格發布日期：2020-12-
04依高雄市政府社會局109年10月15日高市社
障福字第10939397300號來函辦理。廠商資格
註銷日期：109年10月19日。

臺北市「社團法人中華視障聯盟」未配合優
先採購查核作業，依優採辦法第3條規定，註
銷優採廠商資格。發布日期：2021-02-03依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09年12月24日北市社障字
第1093206722號來函辦理。廠商資格註銷日
期：110年2月3日。

臺北市「社團法人台灣關懷弱勢族群發展協
會（清潔事業部）」未配合優先採購查核作
業，依優採辦法第3條規定，註銷優採廠商資
格發布日期：2021-02-03依臺北市政府社會
局109年12月24日北市社障字第1093206722號
來函辦理。廠商資格註銷日期：110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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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

第4條：合理價格及一定金額以下者，得依下列方式辦理優先採購

以公告方式

100
萬元

公開招標、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徵求

選擇性招標(個案、經常性採購)

邀請不特定機構、團體、庇護工場及非機構、
團體、庇護工場之廠商投標，於招標文件載
明優先決予機構、團體、庇護工場。

預先依一定資格條件辦理機構、團體、庇護工
場資格審查後，再行邀請符合資格之機構、團
體、庇護工場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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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

第4條：合理價格及一定金額以下者，得依下列方式辦理優先採購

100
萬元

限制性招標比價或議價

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12款：「購買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或受刑人個
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團體、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監獄工場、
慈善機構及庇護工場所提供之非營利產品或勞務。」

邀請二家以上機構、團體、庇護工場比價或僅邀請一
家機構、團體、庇護工場議價。

不經公告程序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23條之1：「機關依本法法第22條第1項規定辦理限制性招
標，應由需求、使用或承辦採購單位，就個案敘明符合各款之情形，簽報機
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其得以比價方式辦理者，優先以比價方式辦理。
(第1項)。機關辦理本法第22條第1項所定限制性招標，得將徵求受邀廠商之
公告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或公開於主管機關之資訊網路。但本法另有規定者，
依其規定辦理。(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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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

第4條：合理價格及一定金額以下者，得依下列方式辦理優先採購

以公告方式

未達
100
萬元

公開取得廠商報價

公開取得廠商報價及企劃書

1 同100萬元公告方式

2 基於採購作業效率、簡化、便利性

採購法第49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

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最有利標作業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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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

第4條：合理價格及一定金額以下者，得依下列方式辦理優先採購

不經公告程序

未達
100
萬元

1 同100萬元不經公告程序

2 基於採購作業效率、簡化、便利性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

第2條：「未達公告金額採購之招標，其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得
以下列方式之一辦理：(第1項)。一、符合本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至第15
款所定情形之一者，得採限制性招標。(第1款)。二、符合本法第22條第1
項第16款所定情形，經需求、使用或承辦採購單位就個案敘明邀請指定廠
商比價或議價之適當理由，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者，得採限制
性招標，免報經主管機關認定。(第2款)。……。」

第5條：「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採購之招標，得不經公告程序，逕洽廠
商採購，免提供報價或企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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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

第4條：合理價格及一定金額以下者，得依下列方式辦理優先採購

以公告方式100萬元以下

邀請不特定機構、團體、庇護工場及非機構、
團體、庇護工場之廠商投標，於招標文件載
明優先決予機構、團體、庇護工場。

決標方式

機構、團體、庇護工場與非機構、團體、庇
護工場之廠商，其最低標價相同，且其標價
符合招標文件最低標之決標原則者，應優先
決予庇護工場，其次為機構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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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

第4條：合理價格及一定金額以下者，得依下列方式辦理優先採購

以公告方式100萬元以下

邀請不特定機構、團體、庇護工場及非機構、團體、庇護工場之廠
商投標，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予機構、團體、庇護工場。

決標方式

非機構、團體、庇護工場之廠商為最低標，且其標價符合招
標文件最低標之決標原則者，如機構、團體、庇護工場僅一
家者，義務採購單位應洽該機構、團體、庇護工場減價至最
低標之標價決標；

二家以上者，義務採購單位應自標價低者起，依序洽各該機
構、團體、庇護工場減價一次，由最先減至最低標之標價者
得標；

二家以上標價相同者逕行減價，由減至最低標之標價者得標。
減價後，標價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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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

第4條：合理價格及一定金額以下者，得依下列方式辦理優先採購

以公告方式100萬元以下 決標方式

非機構、團體、庇護工場之廠商，最低標報價已低於底價
80％，其依政府採購法第58條規定得為決標對象者，義務
採購單位得洽該機構、團體、庇護工場減價，並適用政府
採購法該條規定。

邀請不特定機構、團體、庇護工場及非機構、團體、庇護工場之廠
商投標，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予機構、團體、庇護工場。

採購法第58條：機關辦理採購採最低標決標時，如認為最低標廠商
之總標價或部分標價偏低，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
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得限期通知該廠商提出說明或擔保。廠商未
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合理之說明或擔保者，得不決標予該廠商，
並以次低標廠商為最低標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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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理價格：

指訂有底價且合於底價以內或經評審委員

會、採購評選委員會，或無評審委員會、

採購評選委員會者，由義務採購單位認定

其價格合理者。

義務採購單位訂定合理價格時，得考量機

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營運成本之因素。

1.§52Ι、§46(訂底價)

2.§52Ⅱ、§47、細則§74(建議金額)

3.§52Ⅲ、§95(採購評選委員會)、訂底價、建議金額

4.§49、最有利作手冊(評審小組)、訂底價、建議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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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情形之一（細79）：

訂有底價，廠商之總標價
未訂底價，廠商之總標價：

未訂底價且未設置評審委員會或評選委員
會，廠商之總標價：

預算案尚未經立法程序者，以預估需用金額
計算之。

低於底價80％者

經評審或評選委員會認為偏低者

低於預算金額或預估需用金額之70％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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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情形之一（細80）：

該部分標價有對應之底價項目可供比較，該

部分標價低於相同部分項目底價之

廠商之部分標價經評審或評選委員會：

廠商之部分標價低於其他機關最近辦理相同

採購決標價之

廠商之部分標價低於可供參考之一般價格之

70％者

認為偏低者

70％者
70％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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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有關 貴局函詢工程採購決標疑義乙案。
說明：
二、來函所述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52條第1項第1款之決標原則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工

程採購，廠商投標所報總標價未逾底價，且無本法第58條所稱部
分標價偏低之情形者，不應以機關預算單價調整廠商單價。

三、機關辦理採購採最低標決標者，如認為最低標廠商部分標價偏低，而有洽該

廠商調整單價之必要者，應以有本法第58條所稱標價顯不合理，

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為前提。如機關認為其須繳
交差額保證金者，應以符合該第58條情形之部分者為核算依據。

四、廠商投標價超過底價，若經減價後未逾底價而決標，其契約單價調整之方式及原
則與上開原則相同。工程企字第10000348752號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89年7月29日(89)工程企字第89020421號

 機關如認為最低標廠商之總標價或部分標價偏低【詳本法施行細則第79條及第

80條規定】，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

其他特殊情形，方得依本法第58條之規定限期通知該
廠商提出說明或擔保。如機關認為廠商之標價並無「不合理、降低品質、

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時，毋需通知廠商提出說明或擔保，逕行
決標予該廠商。(88)工程企字第88115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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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有底價：廠商總標價或部分標價與底價之分析

標的

項次

預算

金額

預估

金額

建議

底價

核定

底價

(1)

核定

底價

(2)

廠商

標價

契約

金額

1 40萬 35萬 35萬 34萬 20萬

2 50萬 48萬 46萬 46萬 58萬

合計 90萬 83萬 81萬 80萬 80萬 78萬 78萬

34萬元×70％＝238,000元 ?

未訂底價：廠商總標價或部分標價與建議金額之分析，其處理?

為避免得標廠商部分項目標價偏高或偏低之情形，衍生日後履約爭議，機
關於決標前，應注意廠商標價所含各項單價之組成是否合理。本法第58條
所定部分標價偏低之規定，併請注意。(第09500328320號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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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總價曾經減價而確定，其所組成之各單項價格未約定調
整方式者，視同就各單項價格依同一減價比率調整。投標文
件中報價之分項價格合計數額與總價不同者，亦同

標的

項次

預算

金額

預估

金額

建議

底價

核定

底價

(1)

核定

底價

(2)

廠商

投標價

契約

金額

1 40萬 35萬 35萬 34萬 25萬

2 50萬 48萬 46萬 46萬 58萬

合計 90萬 83萬 81萬 80萬 80萬 83萬 78萬

78萬元÷83萬元＝0.94
標的項次1：25萬元×0.94＝235,000元
標的項次2：58萬元×0.94＝54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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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58條，爲防止低價搶標，影響
工作進度及品質，明定機關對廠商之總
標價或部分標價偏低，顯不合理，有降
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等情形之處
理方式。

1

2 A

B

＋

依政府採購法第58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
80％案件之執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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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政府採購法第58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
80％案件之執行程序

總標價

部
分
標
價
1

部
分
標
價
2

80％
70％

70％

先檢討是否因底價偏高所造成-
顯不合理，恐造履約問題，始進入說明程序-
顯不合理，說明時間點及時限-
廠商不說明，如何處理-
說明不合理，可否補充續說明-
如說明不完全合理，繳納差額保證金時限-
廠商不繳納差額保證金，如何處理-
報價不合理-
是否須製作決(廢)標紀錄-
紀錄內容是否記錄處理過程-
如不決標，如有押標金退還-
可否直接保留決標，再處理後續-

合理
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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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發現底價偏高造成最低標標價偏低者，不適用
採購法第58條之規定。

2.機關通知廠商提出差額保證金前，應予提出說明
之機會；廠商無自行擇定提出說明或差額保證金
之權利。機關未通知廠商提出差額保證金者，縱
廠商主動提出差額保證金，機關亦應拒絕。

3.機關依本程序不決標予最低標廠商，而以次低標
廠商為最低標廠商，其仍有標價偏低情形者，亦
適用採購法第58條之規定。

88年8月23日 (88)工程企字第8812196號函

 「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應訂定五日
以上之合理期限」。通知，依本法施行細則第18條之規定。採書面通知
者，得為收受通知之日。惟截止日為星期日、紀念日或其他休息日者，
以其休息日之次日代之；其為非休息之星期六，以次一辦公日上午代之。
始日及末日以外之其他例、休假日，免予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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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機關依本程序不決標予廠商，其有押標金者，
發還之。但本程序載明不予發還者，不在此限。

5.機關限期通知廠商提出說明之事項，可包括：

(1)標價為何偏低；(2)以該標價承作，為何
不會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
特殊情形，並據以作為認定廠商說明是否合
理之依據。

廠商提出之說明，與完成招標標的之事項無
關者，不予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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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最低標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或差額保證
金，或提出之說明不足採信，經機關重行評估結

果，改變先前之認定，重行認為最低標之總標價

無顯不合理，無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
其他特殊情形，照價決標予最低標。如最低標不

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依採購法第101條、第102

條，並得依其施行細則第58條第2項規定處理。如
有押標金，依招標文件之規定不予發還。

88年8月23日(88)工程企字第8812196號函
 依「政府採購法」第58條規定如不決標予最低標甲廠商，應以未超底價次低標

乙廠商之標價決標。
 甲廠商如未於通知期限內提出合理之說明或擔保，而其他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

廠商標價皆超底價時，得依本法第53條之規定辦理減價、比減價格。
 本法第58條之執行程序係由機關選擇，毋須於招標文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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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機關限期通知廠商提出說明，其所訂期限及認定廠商
說明是否合理之程序，應迅速合理，避免最低標與其
他廠商串通瓜分利益，藉不提出說明或提出不合理之
說明等情形，使機關不決標予該廠商，改決標予其他
標價較高廠商。

8.投標廠商之標價幣別，依招標文件規定在二種以上，
其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規定折算總價以定標序供
決標之用，如最低標廠商之總標價有採購法第58條前
段情形，致未能於辦理決標作業當日完成決標程序者，
製作保留決標紀錄，載明如有決標時，以保留決標日
為決標日。(100年8月22日工程企字第10000261094號)

機關通知最低廠商說明或擔保，廠商未
於期限內提出者，機關是否須再稽催？
是否可決標次低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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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
價
80

廠
商
報
價
89
88
87

最
後
減
價
85

減
價
最
低
80

決
標

廢標
緊急情事超底價8％
以內決標，§53

減
價
最
低
62

合理(決標)

不合理(不決標)

不完全
合理

減
價
最
低
50

不合理或不完全合理(不決標)
。無差額保證金之規定。

問題：
1.查核金額以上超底價決標權責﹖
2.不訂底價(建議金額、細則74)可
否超建議金額決標?§54

問題：不訂底價(建議金額)
廠商報價偏低是否適用§58?

§105

底價×80％-廠商標價＝差額保證金

合理(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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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
第五條 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採購之招標，得不經公

告程序，逕洽廠商採購，免提供報價或企劃書。

第18條各種招標方式
採購法條8條廠商定義
採購法第14條分批、第23條子法(第6條)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3條分別
採購法第26條採購規格
採購法第36條廠商資格
押標金、保證金、保固金

靈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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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公告金額採購優先採購比較表

註：
1.非機構、團體、庇護工場廠商，簡稱「一般廠商」。
2.比較表所載數字，係表示優先決標順序之原則，有關是否決
標予庇護工場、機關團體及一般廠商，仍須依據優採辦法第
4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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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1條「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
業機構，辦理位於原住民地區未達政府採購法公告金額之採購，應
由原住民個人、機構、法人或團體承包。但原住民個人、機構、法
人或團體無法承包者，不在此限。」及其施行細則第6條「位於原
住民地區之採購，指履約地點位於原住民地區之採購」、第7條
「本法第11條所稱未達政府採購法公告金額之採購，指金額未達政
府採購法第13條第3項所定公告金額之採購」。故未達公告金額採
購，依據政府採購法第49條採公開取得之招標方式，始有優先決標
予原住民族地區廠商。
4.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
(簡稱優採辦法)第2條第1項第4款「合理價格：指訂有底價且合於
底價以內或經評審委員會、採購評選委員會，或無評審委員會、採
購評選委員會者，由義務採購單位認定其價格合理者。」及同辦法
第4條第1項「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及接受政府
補助之機構、團體、私立學校應優先採購第3條第1項、第2項所定
物品及服務，於合理價格及一定金額以下者，得依下列方式辦理優
先採購：」，故依據同辦法第3條第5項之規定：「本法第69條第1
項所定之一定金額為新臺幣100萬元。」故該100萬元係含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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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機關預算金額90萬元、底價80萬元，可能類型舉例如下，
逾舉例之類型者，仍須依據政府採購法及優採辦法規定辦理：

案例1

投標廠商 原始之標價 備註
甲(庇護工場) 70萬元

(決標)
符合優採辦法第4條第2項第1款「機構、團體、
庇護工場與非機構、團體、庇護工場之廠商，
其最低標價相同，且其標價符合招標文件最低
標之決標原則者，應優先決予庇護工場，其次
為機構或團體。」之規定。

乙(機構團體) 70萬元
丙(一般廠商) 70萬元

投標廠商 原始之標價 減價之標價 備註
甲(庇護工場) 75萬元 70萬元

(決標)
符合優採辦法第4條第2項第2款
「非機構、團體、庇護工場之廠
商為最低標，且其標價符合招標
文件最低標之決標原則者，如機
構、團體、庇護工場僅一家者，
義務採購單位應洽該機構、團體、
庇護工場減價至最低標之標價決
標；………。」之規定。

丙(一般廠商) 70萬元

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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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投標廠商 原始之標價 減價之標價 備註
乙(機構團體) 78萬元 70萬元

(決標)
符合優採辦法第4條第2項第2款
「非機構、團體、庇護工場之廠
商為最低標，且其標價符合招標
文件最低標之決標原則者，如機
構、團體、庇護工場僅一家者，
義務採購單位應洽該機構、團體、
庇護工場減價至最低標之標價決
標；………。」之規定。

丙(一般廠商) 70萬元

案例4

投標廠商 原始之標價
優先減價
之標價

備註

甲(庇護工場) 75萬元 70萬元
(決標)

符合優採辦法第4條第2項第2款「非
機構、團體、庇護工場之廠商為最低
標，且其標價符合招標文件最低標之
決標原則者，……；二家以上者，義
務採購單位應自標價低者起，依序洽
各該機構、團體、庇護工場減價一次，
由最先減至最低標之標價者得標；
………。」之規定。

乙(機構團體) 78萬元
丙(一般廠商) 7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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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5

案例6

投標廠商 原始之標價
比(減)價之

標價
備註

甲(庇護工場) 75萬元 70萬元 符合優採辦法第4條第2項第2款
「非機構、團體、庇護工場之廠
商為最低標，且其標價符合招標
文件最低標 之決標原則 者 ，
………；二家以上標價相同者逕
行減價，由減至最低標之標價者
得標。………。」之規定

乙(機構團體) 75萬元
68萬元
(決標)

丙(一般廠商) 70萬元

投標廠商 原始之標價 比(減)價之標價 備註
甲(庇護工場) 75萬元 70萬元(抽籤) 符合優採辦法第4條第2項第2款

「非機構、團體、庇護工場之廠商
為最低標，且其標價符合招標文件
最低標之決標原則者，…………；
二家以上者，義務採購單位應自標
價低者起，依序洽各該機構、團體、
庇護工場減價一次，由最先減至最
低標之標價者得標；二家以上標價
相同者逕行減價，由減至最低標之
標價者得標。減價後，標價相同者，
抽籤決定之。」之規定。

乙(機構團體) 75萬元
70萬元(抽籤)
(若抽重，決標)

丙(一般廠商) 7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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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7(錯誤案例)

投標廠商 原始之
標價

優先減價
之標價

比(減)價之
標價

比(減)價之
標價

比(減)價之
標價

甲(庇護工場) 75萬元 72萬元
乙(機構團體) 78萬元 70萬元
丙(一般廠商) 70萬元

註：應依據優採辦法第4條第2項第2款「非機構、團體、庇護工場之廠商為最低標，
且其標價符合招標文件最低標之決標原則者，……；二家以上者，義務採購單位
應自標價低者起，依序洽各該機構、團體、庇護工場減價一次，由最先減至最低
標之標價者得標；………。」之規定。並非甲、乙同時減價，而決標給予乙。

案例8(錯誤案例)

投標廠商
原始之
標價

比(減)價
之標價

備註

甲(庇護工場) 75萬元 72萬元 應依據優採辦法第4條第2項第2款「非機構、
團體、庇護工場之廠商為最低標，且其標價
符合招標文件最低標之決標原則者，……；
二家以上者，義務採購單位應自標價低者起，
依序洽各該機構、團體、庇護工場減價一次，
由最先減至最低標之標價者得標；………。」
之規定。並非甲、乙比減價。

乙(機構團體) 78萬元 71萬元
丙(一般廠商) 7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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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9(錯誤案例)

投標廠商 原始之標價
優先減價
之標價

第 1次 (
比)減價
之標價

第 2 次 (
比 )減價
之標價

第 3 次 (
比 )減價
之標價

甲(庇護工場) 84萬元
乙(機構團體) 83萬元 80萬元

丙(一般廠商) 82萬元
80萬元
(決標)

註：依據政府採購法第53條規定，丙優先減價1次後在底價底內應予決
標。乙之83萬元逾底價，非優採辦法第2條第1項第4款「合理價格：
指訂有底價且合於底價以內或經評審委員會、採購評選委員會，或
無評審委員會、採購評選委員會者，由義務採購單位認定其價格合
理者。」在底價以內之廠商，故無優採辦法第4條第2項第2款「非
機構、團體、庇護工場之廠商為最低標，且其標價符合招標文件最
低標之決標原則者，……；二家以上者，義務採購單位應自標價低
者起，依序洽各該機構、團體、庇護工場減價一次，由最先減至最
低標之標價者得標；………。」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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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0(錯誤案例)

投標廠商 原始之標價
優先減價
之標價

第1次比(
減)價之
標價

第2次比
(減)價
之標價

第3次比
(減)價
之標價

甲(庇護工場) 84萬元 81萬元 79萬元
乙(機構團體) 83萬元 81萬元 79萬元
丙(一般廠商) 82萬元 81萬元 80萬元

註：依據政府採購法第53條規定，丙優先減價1次後未載底價底內，經第
1次比減價，丙在底價以內應予決標。因甲、乙均逾底價，非優採
辦法第2條第1項第4款「合理價格：指訂有底價且合於底價以內或
經評審委員會、採購評選委員會，或無評審委員會、採購評選委員
會者，由義務採購單位認定其價格合理者。」在底價以內之廠商，
故無優採辦法第4條第2項第2款「非機構、團體、庇護工場之廠商
為最低標，且其標價符合招標文件最低標之決標原則者，……；二
家以上者，義務採購單位應自標價低者起，依序洽各該機構、團體、
庇護工場減價一次，由最先減至最低標之標價者得標；………。」
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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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1(錯誤案例)

投標廠商
原始之
標價

減價之
標價

備註

甲(庇護
工場)

84萬元 1.甲、乙均逾底價，乙無優先減價之適用。
2.丙之標價62萬元低於底價80％，但在底價70

％以上，依據政府採購第58條規定及「依政
府採購法第58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80％案
件之執行程序」處理，如無顯不合理決標予
丙。如顯不合理，經說明後，如合理決標；
尚非完全合理，繳納差額保證金後決標。丙
如未依規定期限內繳納差額保證金或明顯不
合理，不予決標，得邀請甲、乙比減價。

乙(機構
團體)

83萬元 62萬元

丙(一般
廠商)

62萬元

案例12(錯誤案例)

投標廠商
原始之
標價

減價之
標價

備註

甲(庇護
工場)

84萬元 1.甲、乙均逾底價，乙無優先減價之適用。
2.丙之標價55萬元低於底價70％，依據政府採購第
58條規定及「依政府採購法第58條處理總標價低
於底價80％案件之執行程序」處理，如無顯不合
理決標予丙。如顯不合理，經說明後，如合理決
標；尚非完全合理或明顯不合理，不予決標，得
邀請甲、乙比減價。

乙(機構
團體)

83萬元 55萬元

丙(一般
廠商)

5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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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3(錯誤案例)

投標廠商 原始之
標價

減價之
標價

備註

甲(庇護
工場)

84萬元 1.乙之標價55萬元在底價以內，但並非先減
價1次。因丙標價54萬元低於底價70％，
依據政府採購第58條規定及「依政府採
購法第58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80％案
件之執行程序」處理，如無顯不合理，
如須決標予丙，始得由乙減至54萬元時，
仍須執行乙標價54萬元並依據「依政府
採購法第58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80％
案件之執行程序」處理。

2.如丙標價顯不合理，經說明後，尚非完全
合理或明顯不合理，不予決標，則檢討
乙55萬元並依據「依政府採購法第58條
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80％案件之執行程
序」處理。

乙(機構
團體)

55萬元 54萬元

丙(一般
廠商)

5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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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公式說明及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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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

第8條：
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

院、監察院與五院所屬中央二級機關、獨立機關及直轄市、縣
(市)政府，就該機關、所屬機關(構)與學校前一年度採購第3
條第1項、第2項所定物品及服務項目之總金額及比率，於年度
開始6個月內審核後，彙送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接受政府補助之民間機構、團體及私立學校前一年度採購
第3條第1項、第2項所定物品及服務項目之總金額及比率，由
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彙整審核後，於前項期限內彙送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

義務採購單位未達第3條第8項所定比率者，應敘明理由並
檢討改進；無正當理由者，依本法第97條及第102條第2款規定
辦理，其懲處情形並彙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義務採購單位：彙送採購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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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

第5條：得將該次採購金額計入由機構、團
體、庇護工場承包或分包之年度累計金額

比率計算(第2條)：指義務採購單位採購第3條第1項、第2項所定物品及服務

項目，由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承包或分包之年度金額累計占該單位年度採
購該物品及服務項目金額之比率。

A+B
A+B+C

×100％

5.得標之機構、團體、庇護工場無正當理由未依契約履行。(第5條第5款)

1.經公告方式或不經公告方式辦理優先採購，仍無機構、團體、庇
護工場參加投標、議價或經資格審查無合格者。(第5條第1款)

2.經公告邀請不特定廠商且載明優先採購決標，仍無法決予機構、
團體、庇護工場者。(第5條第2款)

3.超過100萬元辦理優先採購者，得於招標文件規定投標廠商非屬
機構、團體、庇護工場者，其投標文件得載明得標後，預計分包
予機構、團體、庇護工場之項目及金額比例，並於得標後載明於
契約中。(例如決標金額500萬元，分包5％) (第5條第3款)

4.非因義務採購單位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第5條第4款)

B

B

B

B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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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案例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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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部調查108年各級政府辦理身障採購過程缺失事項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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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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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採購單位辦理優先採購注意事項1/2

1.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身權法)第69條規定，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及接受政府補助
之機構、團體、私立學校應辦理優先採購。接受政府補助
之機構、團體或私立學校，指補助金額占該次採購金額半
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新臺幣100萬元以上者。
2.義務採購單位依規定應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團體、

庇護工場所生產之物品及其提供之勞務至一定比率(現行規
定為5％)。
3.義務採購單位採購優先採購商品時，應查驗投標身心障礙
福利機關團體或庇護工場之相關證明文件，並務必登入本
平台確認採購對象及商品為優先採購審核通過之單位及項
目。非本平台通過之單位或商品，不得列入優先採購成績。
4.採購金額請確實填報，採購日期應當填寫統一發票或收據
上之日期。
5.優先採購成績計算日期為1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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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採購單位辦理優先採購注意事項2/2

6.依身權法第97條規定，接受政府補助之機構、團體、私立
學校無正當理違反第69條第2項者(採購未達5％者)，由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另
依身權法第102條第2款規定，公務員無正當理由違反第69
條第2項規定者，應受懲處。
7.請詳閱身權法第69條、第97條、第102條、優採辦法之所有

相關規定及優採辦法Q&A。

採購Q＆A
簡報完畢

敬請指導


